2026年度福建省水利卫星遥感影像数据
应用服务需求报告编制项目内容与要求

一、需求报告编制的内容与要求
（一）项目背景
为全面排查妨碍河道行洪、生产建设水土保持扰动等问题，推动卫星遥感技术在河湖和水土保持监管等方面的应用，提升福建省河湖及水土保持管理保护水平，拟开展《2026年度福建省水利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应用服务》需求调研工作。
（二）调研内容
深入了解福建省河湖及水土保持工作现状，梳理本年度福建省河湖及水土保持监管所需的卫星遥感影像技术支撑服务需求，更好地支撑全省河湖管理和水土保持管理等部门高效工作。
1.调研对象。位省水利厅河湖管理处、水土保持与科技处，省水利信息中心等单位开展调研工作，全面梳理管理单位相关服务需求。
2.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应用服务需求梳理。对接调研对象单位明确本次遥感数据应用的监测范围、监测对象、监测频次和数据处理等要求，梳理相应服务内容，包括“四乱”等疑似违法图斑遥感监测、水葫芦疑似图斑遥感监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测等具体服务需求。
3.服务成果及要求。编制《2026年度福建省水利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应用服务需求报告》，通过采购人组织的评审。细化明确服务内容及最终成果要求，作为建设单位的招标文件技术部分。
二、编制成果及时间要求
中标人于合同签订后15日内提交《2026年度福建省水利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应用服务需求报告》送审稿。
三、项目预算及付款方式
1.编制费总预算控制价为3.36万元，此费用包含完成本服务的所有费用。
2.本项目需求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合格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提供的正式发票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100%合同金额。
四、服务人员要求及验收方式（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一）服务人员要求
供应商应成立项目团队(至少2人），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技术负责人1名等。以上各岗位人员不得重复，人员构成须与响应文件完全一致，并在合同签订时予以确认。
1.项目负责人要求：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信息通信类高级工程师证书。。
2.项目技术负责人要求：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的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咨询工程师（投资）登记证书。
3.一线办公要求：由于编制时间紧迫，项目负责人要求和项目技术负责人在合同签订后3天内，开展现场调研、信息收集、材料整理汇编、需求分析等工作；项目团队成员在合同签订后3天内，按采购人要求，现场与采购人及需求单位密切配合开始编制需求调查报告，直至报告通过专家评审。
注：报价人需对设立的服务团队情况提供相应证件复印件和响应截止日期前六个月中任意一个月（不含响应文件递交截止当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或以社会劳动保险管理中心开具的员工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表为准，需含电子印章），并加盖公章。
中标后，中标单位需提供上述服务团队相关证书原件备查，若报价文件与原件不符，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bookmark: _GoBack]（二）验收方式及验收要求
1.验收方式：由采购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2.验收要求：供应商提交的《2026年度福建省水利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应用服务需求报告》要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并根据专家意见在约定时间内修改完善项目需求报告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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